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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民俗往往会保存历史痕迹，但鄂西北尚存的端公舞不是先秦《九歌》的孑遗，因

为历史是变化的，人群是流动的，尤其处在经纬冲要的沔中地区更是如此，故先秦遗俗难以

保留到今天。另外，凡祭神歌舞古今套路大致相似，互证是无意义的，若具体辨析则端公舞

与《九歌》诸方面并不相合。可知，现今所谓端公舞与《九歌》的关系，只是一个文化宣传

上的说辞，在学术层面缺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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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据称：荆山北麓一带，即今天湖北南漳、谷城、保康一带流传的端公舞，是由先秦巫教祭神

歌舞演变而来，带有楚国巫风余绪，似有屈原《九歌》的史影。《谷城县端公舞源流初探》

（以下称《谷》文）认为：《九歌》与端公祭山神……有两点是相同的：“其一，他们两者都

是祭神的乐舞；其二，他们都是九段体的乐舞。”① 
 
 
 
《谷》文从民俗学的角度探索先秦文化是可贵的，但两点中第二点缺乏可比性，２０世纪９

０年代出版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湖北卷（下称《民舞集成湖北卷》）公布的材料②，

证明所谓“九段体”只能针对谷城一地而言，鄂西北其他地方的端公舞并非九场。而第一点

也不能证明《九歌》与端公舞的关系，因为，传统民俗乐舞许多都以祭神为主要内容，如湘

西、黔东的“祭傩神”、“吃猪”、“椎牛”；鄂西的“还大牛愿”等，非端公舞一例。 
 
 
 
不过，《谷》文将《九歌》与端公舞比较，只是对先秦文化与现代民俗的关系，作了一种可

能的推测，并没有贸然断言两者的历史渊源。然而，９０年代初端公舞影响逐渐扩大，尤其

荆山腹地残存的端公舞，其声名已波及海内外，大陆、台湾及日本、美国某些媒体深入荆山

采访并相继宣传。媒体的效应不可低估，以至２００４年襄樊“人大”讨论，拟将其申报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③。 
 
 
 
端公舞形成如此隆盛的局面有一个主要原因：十数年来地方政府与贤达几乎认同，“这一历

史悠久的民俗舞蹈，是从楚国流传下来的祭祀舞蹈，是灿烂楚文化精髓篇章之一”④。显然，

对于历史学和文学研究来说，现存的民俗能与两千多年前的《九歌》相联系，是极富魅力的，

由此，端公舞可以成为研究《九歌》的宝贵材料，是先秦文学的活化石。 
 



 
 
端公舞在鄂西北的不同地区有不同叫法，南漳叫“扛神”，谷城称“喜神”，保康谓“跳神”。

各地场次有多有少，舞姿也不大一样，但主旨都是为求吉祥、兴旺、发财而娱神。过去往往

在节庆、农闲或农家盖房上梁时，端公应村民要求而扛神，村民期望通过扛神获得诸神关照，

求得吉运，广开财路。端公则因此得到村民的金钱或物质报酬。 
 
 
 
扛神规模有大小，大的十几人，或者二十几人，在室外表演；小的三五人，在室内进行。乐

器一般有鼓、锣、钹、镲等。除了主坛需要一件黄色长衫和黑色的腰带外，其他端公一律着

蓝色长衫。 
 
 
 
简陋古朴是端公舞的突出一点，不论视觉还是听觉方面的民俗元素，大致体现了鲜活的原状

貌，这与当地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偏于一隅的地理位置相吻合。例如一种类似瘸子行路的奇怪

舞步，即《民舞集成湖北卷》中所谓“颠颤步”、“颤点步”，《谷》文说是古代的“禹跳”流

传到今天的“禹步”——大禹因治水染上风寒而行跛，后人为歌颂他的功绩，让巫觋摹拟了

他的步态。 
 
 

 
二 

 
 
 
大型传统民俗往往会残留历史的痕迹，但是，端公舞是先秦楚地的遗俗，抑或说是《九歌》

的孑遗吗？ 
 
 
 
综合各种看法，持此说的根据大体如下：一是有历史文献为证。《汉书·地理志》谓楚俗“信

巫鬼，重淫祀”。鄂西一带为楚国始兴之地，由于地理偏远，楚人崇巫习俗得以保留下来，

端公舞是为例。二是端公舞与《九歌》都是祭神歌舞，开场都要请神，终场都要送神。三是

端公舞与《九歌》篇章结构一致，都是九段体的乐舞。 
 
 
 
在现代民俗中能找到先秦文化的孑遗，令人振奋，但上述根据经不住初步检验，故笔者提出

疑问并陈述粗浅看法。 
 
 
 



首先，屈原《九歌》作于何地是个须考虑的问题。王逸《楚辞章句》谓《九歌》作于“沅湘

之间”。朱熹认同：“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赞成这一意见的

还有沈亚之《屈原外传》等。鄂西北、豫西南与沅湘之间相距甚远，我们很难想象两千多年

前的湘中民俗，竟然于二十几个世纪后在鄂西北表现出来。不过关于屈原《九歌》作于何地

还另有看法：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九歌》作于汉北，即鄂西北豫西南一带，此为楚国

始兴之地。陈子展《楚辞直解》认为《九歌》系屈原居郢都时作。当时的郢都即栽郢，栽郢

距鄂西北不太远。郭沫若《屈原研究》则认为《九歌》作于屈原早年得志之时，屈原早年生

活在郢都，《九歌》当作在栽郢一带。可见《九歌》作于何地，三者意见相近。陈子展还进

一步认为：《九歌》“当为受命于怀王而作，即为楚国王室举行隆重的祀典而作。这是模仿楚

之巫音的作品”⑤。 
 
 
 
王、陈、郭氏的意见，看来似可证明先秦《九歌》与今天端公舞在地域及社会风气方面存在

的关系，但问题不可能如此简单，起码在民俗的演变规律上，其推论不能成立。 
 
 
 
鄂西北固然是先秦楚国始兴之地，但由此将该地民俗径直上溯两千多年，打上楚的烙印，似

乎有刻舟求剑之嫌。历史不是停滞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群不是永久固定居住，而是

在历史中不断流动迁徙的，民俗也因自身的变异性，或者改变外在的形态，或者改变内在性

质，或者消亡。 
 
 
魏晋时期，今襄阳一带由于战乱，人口流动极大，本地旧族或者在兵祸中“一宗都尽”，或

者举族避难南迁。此地若一时成为“空白”，即为北来流民聚散之地。北来人口之众，致使

古襄阳之侨雍州成为当时湖北最大，人口最多的侨置机构。而无论南北来往，魏晋时期人口

迁徙的规模和组织形式，都是以宗族和乡里为基础，以大姓豪强为主导的群体的流民迁徙活

动，影响甚广，人口甚众⑥。 
 
 
 
由于襄阳地区为经纬冲要，魏晋时期人群变动剧烈频繁，后世凡逢战乱均无例外。所以，即

或沔中即襄樊地区确存有尚无流动的所谓上古民俗，在迁徙浪潮的荡涤下，也不可能保存两

千多年前的“原汁原味的……风采”⑦。 
 
 
 
无论哪个民族的习俗，在两千多年中都会发生变异与转移，都有消亡与新生的可能。在漫长

的历史中，中华文化各支系不断交融，今鄂西北文化面貌已去先秦远矣，故而将端公舞与《九

歌》相联系，应考虑历史的流变性。同治《黄陂县志》第一卷“风俗”谓：“元末流贼之扰

至明初，而土著者多迁四川，所有江右迁来之家，又或各自为俗，是风俗固难概论也”。清

末尚且如此，何况站在现代的坐标上来追寻先秦的习俗呢？显而易见，民俗土壤不存，难有

《楚辞·九歌》之“活化石”。 



 
 
 
需要指出，今安徽中部与陕西汉中都有演出端公舞以求吉祥的民俗，可知端公舞不为鄂西专

有。既然如此，“楚国始兴之地”所强调的传统在一地的延续性则不复存在⑧。再者，《汉书》

谓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事实上楚人并不滥祭，杨华先生考辨包山、

望山、天星观、新蔡楚简指出：楚人祖祭礼制总体框架接近周礼，别于殷制，之所以被班固

斥为“淫祀”，是因为它不如周礼严格细密，存在“非其所祭而祭之”的内容⑨。可知，楚

人“淫祀”只是程度和范围的问题，与列国并无性质上的区别。况且他国也有淫祀的现象，

如鲁国“季平子祷于炀公”且立宫⑩，分明也是“淫祀”。杨华先生指出：过头、过分的祭

祀在先秦不乏记载。据已知材料，当时宋人、秦人、越人的巫教观念及崇巫的热情不亚于楚

人，所以，班固谓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特殊性还需具体分析，不宜简单理解。 
 
 
 
其次，凡祭神歌舞都有请与送的套路，如流行于西南的傩舞也是这样的结构，不惟《九歌》

与端公舞。所以，在这一点上是不能互证的。至于请神的程序和祭神的方式与诸神的“籍贯”、

文艺形式的特点及情绪、气氛诸要素，《九歌》与端公舞也并不相似。 
 
 
 
根据历史文献，《九歌》所请诸神按篇章顺序到位，尽管《礼魂》为送神总曲，送神又均有

缠绵悱恻的愁苦，然一曲终了，该神即刻送走，再请下一神。而端公舞所请诸神则大体一次

到位，然后“安神”、“喜神”、“娱神”、“送神”一并进行。并且，其神绝大部系中古以后，

甚至明代以后的佛教、道教和民间传说里的角色。 
 
 
 
《民舞集成湖北卷》记：端公请、敬、拜、安、娱、送之神，有“二百三十多名，其中提到

的神，不少与屈原《九歌》中相似”11。这些神据整理资料者介绍 12，最为显著的是司命

神。这似乎是一个重要线索，但有司命神，是否就可证明端公舞与楚文化以及与《九歌》的

渊源关系呢？ 
 
 
 
王夫之认为大小司命“皆楚俗为之名而祀之”13，前提是“九歌皆楚俗所祠”14。陈子展先

生据《汉书·郊祀志》：“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的记载，也“确证楚国旧有

祀司命之俗”15。从出土简策看，楚国实有祀司命神的记录，如包山楚简关于卜筮祭祷部分，

祀司命的记录共４处，２１３简：“赛祷太佩玉一环，后土、司命、司祸各一少环”，其他分

别见２４３、２１５、２３７简 16。另，天星观一号墓所出楚简也记有司命神。但仅以上

述材料做结论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 
 
 
 



“司命”并不仅见于楚地巫俗，《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即文昌

宫第五星、第四星。这一点尽管被王夫之斥为谶纬家言，不足为据，但《史记·封禅书》记：

“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先炊之属”，证明汉时晋楚两地卜筮

祭祷时奉有共同的神。根据王夫之与陈子展的推断，如果说《汉书》里祭“司命”确为楚俗，

那么《史记》里祭“司命”同时不也是晋俗吗？王氏没有揭示《史记》与《汉书》记载不一

的原因，陈子展先生也没有加以说明 17。可见历史之覆尚未曝露，言“司命”为楚地巫俗

证据尚嫌不足。 
 
 
 
而天星观一号墓简文所记“云君”即云中君，通常认为是楚人重点奉祀的神 18，也同样出

现在晋巫祠祀的诸神中。需要注意的是，天星观一号墓墓主番乘虽为楚籍，先人却是越裔

19，不同裔属的民族祭祀同一个神，是文化的交互性起了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东周时期各地

区卜筮祭祷有相一致的地方。 
 
 
 
可见，关于战国诸神的地方属性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与当时巫觋使用交通天地的灵物，即

巫蹻的状况相似，各地各民族原来单独使用的巫蹻，到了周代，甚至可能早到商周之际就可

以通用了，一些灵物成了共享的工具，某些神成了共同的被祭的角色 20。所以不能认为端

公舞请了“司命”，就再现了两千多年前，“楚人崇巫习俗的一种表现形式。”21 须知，两千

多年前某些显赫的神已经“国际”化了，司命或许已位列其中。 
 
 
 
具体到《九歌》请、饰、送神的表演方式，陈本礼《屈辞精义》说：“《九歌》之乐，有男巫

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陈子展先生在《楚辞直解》

中进一步描述如下： 
 
 
 
《东皇太一》篇，自“吉日兮辰良”至“君欣欣 
 
兮乐康”，为迎神之巫一人领唱。“窃意此迎神之巫， 
 
不必限于一人；以歌为主，未尝不舞。饰神之巫，每 
 
神限于一人，以舞为主，然亦未尝不歌也”； 
 
《云中君》全为迎神之巫一人领唱； 
 
《湘君》全为迎神之巫所歌，即饰湘夫人之巫领 
 
唱； 



 
《湘夫人》全为迎神之巫所歌，即饰湘君之觋领 
 
唱； 
 
《大司命》分别由三位巫师所唱。“广开兮天门” 
 
至“导帝兮九坑”，为迎神之巫唱；接下来四句系神 
 
的自述，为饰神之巫唱；后面的内容为送神之巫唱。22 
 
 
 
除了《山鬼》中巫觋思慕山鬼分别独唱、《国殇》、《礼魂》中群巫或群巫觋合唱共舞，各篇

大体为上述结构。从中可以看出，迎、送、饰分别由不同的巫各司其职。而不同性别的神，

分别由饰神的巫或觋来对应扮演。并且，《九歌》各篇章或多或少都有具体情节的描述，可

见表演中实有戏剧的萌芽。这些特点端公舞是没有的，扮演者全为男性，没有女子。偶有插

科打诨只是即兴而已，并不是预先设定的内容，其形式实乃民间歌舞一类。 
 
 
 
另外，刘熙载《艺概》谓《九歌》“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概说了时人祀神的感情色彩和情

绪变化的节奏，反映了先秦时期人们的筮神观念，这一情感特征端公舞也是没有的。 
 
概而论之，端公舞只是在请与送的程序上与《九歌》相似，这是不足为证的。至于神的“籍

贯”、表演的套路以及所请诸神、巫的角色分配、情绪表现及氛围等等，难与《九歌》有涉，

哪里会有“原汁原味”的风采？诚然，民俗是不断演变的，我们不能苛求遗留于现代的民俗

须具备先秦《九歌》的全部要素，但端公舞中找不到《九歌》的基本元素，谓其为两千多年

前的楚国巫舞则须谨慎。 
 
第三，端公舞共九场，与《九歌》并不暗合。《九歌》的场次各家虽有不同意见，但居主流

说法是“九”即很多，并不实指。事实上，举《九歌》与端公舞场次方面的一致性，在湖北

谷城或可行，在南漳与保康则不行。南漳端公舞１６场，保康端公舞１３场。区别分明，兹

不赘言。 
 
可见，所谓端公舞与楚国巫舞，抑或说与《九歌》的渊源关系，至今只是一个文化宣传上的

说辞，并没有在学术层面得到可靠证明。两者之所以挂上钩，并产生一定影响力，可能因鄂

西北、豫西南曾经为楚国始兴之地而误会，也可能，楚文化研究在前二十年里成为一种显学

引起人们广泛兴趣，其中一种片面的关注又导致一种附会的风气而引起。 
 
附记：笔者曾根据荆山采访“扛神”资料，针对现代民俗演变问题，撰写了《据荆山采访谈

现代民俗的演变与抢救》（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期），对采访过程及“扛

神”套路作了概述及评说。兹论及之问题系“扛神”即“端公舞”是否如当地贤达所云为先

秦《九歌》的孑遗。另，《据》文所刊图版此处不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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